人文教育学院2023-2024学年度第二学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普通全日制本科转专业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我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桂教学生〔2016〕6号）、《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北艺教发〔2023〕36号）的相关要求，结合人文教育学院教学实际情况，特制定学前教育、舞蹈表演、艺术教育、汉语言文学、哲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五个专业的转专业工作方案。
一、学前教育专业
（一）接收人数
根据人文教育学院的教学资源条件，学前教育专业接收11名转入学生（本科一年级在读学生6名、二年级在读学生5名）。
（二）接收条件
根据学校转专业基本要求以及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在注重公平性、程序正当性的前提下，特设置以下接收条件：
1.只接收在校全日制校一、二年级的普通类专业学生，不接收艺术类专业、体育类专业学生；
2.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处分记录，需原专业学院出具盖章的无处分记录证明；
3.均需参加人文教育学院组织的统一的专业面试。
（三）考核方式及录取条件
1.考核方式：符合上述接收条件的转专业学生，方可参加由人文教育学院统一组织的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学生的专业面试。
2.录取条件：以专业面试成绩排名录取，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名录取本科一年级前六名学生、录取本科二年级前五名学生。如出现成绩相同者，一并录取同分学生，录满为止。
（三）联系方式
未尽事宜请联系人文教育学院覃思老师（QQ:1322312624）。
二、艺术教育专业
根据《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北艺教发〔2023〕36号）的相关要求，结合人文教育学院的教学资源条件，以及专业实际情况与要求，艺术教育专业本学期暂不接收转专业申请。
三、舞蹈表演专业
[bookmark: _Hlk135839971]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我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桂教学生〔2016〕6号）、《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北艺教发〔2023〕36号）的相关要求，结合专业实际情况与要求，舞蹈表演专业2023-2024学年暂不接收转专业申请。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我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桂教学生〔2016〕6号）、《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北艺教发〔2023〕36号）的相关要求，结合专业实际情况与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本学期暂不接收转专业申请。
五、哲学专业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我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桂教学生〔2016〕6号）、《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北艺教发〔2023〕36号）的相关要求，结合专业实际情况与要求，哲学专业本学期暂不接收转专业申请。
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一）接收人数
根据人文教育学院的教学资源条件，汉语言文学专业及哲学专业不接收转入学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接收5名转入学生。
（二）接收条件
根据学校转专业基本要求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在注重公平性、程序正当性的前提下，特设置以下接收条件：
1.只接收在校全日制一年级的普通类专业学生，不接收艺术类专业、体育类专业学生；
2.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处分记录，需原专业学院出具盖章的无处分记录证明；
3.均需参加人文教育学院统一组织的转专业测试。
（三）考核方式及录取条件
1.考核方式：符合上述接收条件的转专业学生，方可参加由人文教育学院统一组织的汉语国际教育转入学生的专业测试，测试形式为闭卷笔试。
2.录取条件：以专业考核测试成绩排名录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求测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含60分），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名录取前5名学生。如出现成绩相同者，一并录取同分学生，录满5人为止。
（四）联系方式
未尽事宜请联系人文教育学院李雪老师（1844398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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